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宣示判決筆錄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交字第1092號

  114年3月1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許家鴻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設臺中市○○區○○○路00號

代  表  人  黃士哲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魏光玄律師

複代理人    劉惠昕律師

上開當事人間113年度交字第1092號交通裁決事件，於中華民國

000年0月00日下午4時3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公開宣示判決，出席

人員如下：

      法  官  温文昌

      書記官  張宇軒

      通  譯  陳銥詅

到庭當事人：如報到單所載。

法官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準用同法第234條第2項規定宣示判

決，判決主文、事實及理由記載如下，不另作判決書：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程序事項：

　  原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

無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第236條、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

前段規定，依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

　　原告於民國113年9月11日19時9分許，騎乘其所有車牌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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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行經臺中市

北屯區中清路二段、四平路口時（下稱系爭地點），因「機

車，不在規定車道行駛」、「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

岔路口闖紅燈」、「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

規行為，遭在場執勤員警親眼目睹並予以攔停，惟原告拒絕

配合警方攔查，並逕自離去，員警因而再認定其有「違反處

罰條例之行為，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違規行為，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之

規定一併予以逕行舉發，當場製開第GGJ202773號、第

GGJ154314號、第GGJ154315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

知單（下稱合稱舉發通知單）。嗣被告依道交條例第53條第

1項、第42條、第45條第1項第13款、第60條第1項及違反道

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等規定，於113年11月22日

分別以中市裁字第68-GGJ154314號、第68-GGJ154315號、第

68-GGJ202773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1、2、3），裁處原告

罰鍰新臺幣（下同）3,000元；10,000元、扣原告駕駛執照6

個月，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600元，原告不服，遂

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理由：

  ㈠按依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於86年1月22日修正增訂時之立法

理由：「對於不服執法人員之交通指揮或稽查者，依本條第

2項第1款之規定處以較輕之罰鍰，係為建立交通執法者之權

威性。惟少數違規被稽查取締者，不聽從執法者之制止而加

速逃逸，顯然惡行較重，實有必要於追蹤取締或予逕行舉發

後，按第63條規定予以記點，爰增列第1項，俾有效遏

阻。」可知其規範之行為態樣，包括駕駛人實施違規行為

中，不聽執法人員制止仍繼續為之，及被稽查取締，拒絕停

車而逃逸等2種類型，與同條第2項第1款係就駕駛人單純不

服從執法人員之指揮或稽查予以處罰者，有所區別。汽車駕

駛人於警察對其執行交通稽查之初雖曾在場，但不服從稽

查，未待警察執行稽查程序完畢，逕自駕車駛離，所為已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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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止於對執法人員之指揮或稽查不服，而該當道交條例第60

條第1項後段所定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客觀構成要件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交上字第31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

查「不服從稽查取締」之構成要件，依據內政部警政署70年

7月13日警署交字第19418號函釋：「對交通違規不服稽查取

締之事實認定，須經攔停稽查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一、拒

絕查驗駕照、行照或其他足資稽查之文件者。二、拒絕停靠

路邊接受稽查者。三、以消極行為不服從稽查。四、經以警

報器、喊話器呼叫靠邊停車而不靠邊停車接受稽查取締或逃

逸者。」上開函釋係為交通主管機關為執行職務所為之解

釋，性質上屬行政規則；查其內容係闡明法規之原意，核與

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規定意旨相符，本院自得予以援用。

綜前，倘行為人有拒絕查驗駕照或足資稽查之文件，並逕自

駕車離開之行為，即該當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之要件（本

院112年度交上字第12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依道交條

例第60條第1項規定意旨，駕駛人有違反道交條例之違規行

為者，經警攔截即有停車及接受稽查而不得逃逸之義務；縱

使停車接受稽查，仍有配合接受警方稽查取締之義務，於警

完成掣單舉發程序，獲其離去之同意前，均不得擅自離去。

  ㈡紅綠燈號誌之設置，係用以管制交岔路口不同行向車輛行

進、轉彎之重要手段，藉由交替禁止部分行向車輛進入交岔

路口，以避免交錯往來時發生無謂交通事故，進而達成確保

路口交通順暢及行車安全之規範目的。此項管制，依道路交

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06條第5款第1目規定，包括

「超越停止線」及「進入路口」二種行為態樣。就超越停止

線而言，其文義甚廣，如謂於停等紅燈時僅因車身有稍微超

出停止線，即使對於路口之交通安全無甚危害，仍應受罰，

似過於嚴厲，與前述確保路口行車安全之規範目的不盡相

合。又所謂「路口」，法無明確定義，亦恐怕執法標準寬嚴

不一。是交通部於82年間經研商討論，作成82年4月22日交

路字第09811號函釋，其後，再於109年6月30日召開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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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紅燈行為之認定原則」，進一步明確各種行車態樣之判

斷標準，並於109年11月2日以交路字第1095008804號函告該

會議紀錄，其中與本件有關者，載明：「…車輛『闖紅燈』

行為之認定如下：㈠車輛面對紅燈亮起後，仍超越停止線至

銜接路段，含左轉、直行、迴轉及右轉（依箭頭綠燈允許行

駛者除外），即視為闖紅燈之行為。㈡車輛面對紅燈亮起

後，車身仍超越停止線並足以妨害其他方向人（若有行人穿

越道）、車通行亦視同闖紅燈；若僅前輪伸越停止線者，則

視為不遵守標線指示。…平面交叉口範圍修正如下：㈠劃有

停止線者，自停止標線劃設後（不含截角）所涵蓋之路

面。」（下稱交通部109年函釋）。足見於設有行人穿越道

之交岔路口，如車身超越停止線後左轉、直行、迴轉或右轉

（僅右轉罰責較輕），均屬進入路口範圍而有造成與其他行

向人車發生交通事故之高度風險，均該當闖紅燈之違規，而

應受罰。

　㈢原告主張當時系爭機車迴轉時，燈號為左轉燈，且不會影響

到其他人車通行之狀況下進行迴轉中清路往機場方向，並無

闖紅燈及未依標誌、標線行駛違規行為等語。經查，依舉發

機關第五分局113年10月30日中市警五分文字第1130103534

號所載：「說明三、（三）視員警提供影像，旨車於上述

時、地，機車不在規定車道行駛(行駛禁行機車車道)，以及

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左轉彎未依規

定使用方向燈，違規事實明確。……。」等語（本院卷第

83-84頁），以及被告所提員警密錄器影像光碟，經本院當

庭勘驗，並製作勘驗筆錄及影片截圖在卷可參（本院卷第92

頁、第95頁-107頁），可知系爭路口為圓形紅燈，系爭機車

自中清路二段北向南車道，自外側車道直接切入最內側車

道，同時闖越停止線及於紅燈號誌亮起時，未施打方向燈，

行駛在枕木紋行人穿越道，嗣在中清路二段216號(即屈臣氏

水湳門市)前停下，足見原告於前揭時、地，騎乘系爭機車

有「機車，不在規定車道行駛」、「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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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使用方向

燈」之違規行為，為執行勤務之員警目睹，遂予以盤查，盤

查過程中已告知原告攔查原因，要求原告出示證件以查證其

身分，惟原告拒不配合出示證件，且在員警尚未完成開單舉

發前駕車駛離盤查現場，致警員當場不能製單舉發，而當舉

發員警向原告實施交通稽查程序，即屬適法有據，原告本應

配合舉發員警之要求出示其身分證件資料，以供核查，但原

告非但未依員警指示出示身分證件外，更有甚者，竟騎乘系

爭機車逕自離開現場，其行為核屬拒絕出示證件接受稽查而

逃逸，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所為確已違反道交條例第60條第

1項規定，縱原告有不服員警所為上開違規行為之舉發，亦

應依循事後申訴或行政訴訟等救濟程序，尚不得任憑己意判

斷，即拒不告知員警身分以供稽查，而逕行離去，而顯已增

加稽查之障礙，是原告上開主張，自無足採。

三、綜上，原告違規事證明確，被告依法所為原處分並無違誤，

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張宇軒

　　　　　　　　　　　　　 

　　　　　　　　　　　　　    法  官   温文昌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宣示判決筆錄，應於宣示判決筆錄送達後20日內，

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

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訴

　　），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月　　　　日

                              書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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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宣示判決筆錄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交字第1092號
  114年3月1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許家鴻  


被      告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設臺中市○○區○○○路00號
代  表  人  黃士哲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魏光玄律師
複代理人    劉惠昕律師
上開當事人間113年度交字第1092號交通裁決事件，於中華民國000年0月00日下午4時3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公開宣示判決，出席人員如下：
      法  官  温文昌
      書記官  張宇軒
      通  譯  陳銥詅
到庭當事人：如報到單所載。
法官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準用同法第234條第2項規定宣示判決，判決主文、事實及理由記載如下，不另作判決書：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程序事項：
　  原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第236條、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
　　原告於民國113年9月11日19時9分許，騎乘其所有車牌號碼為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行經臺中市北屯區中清路二段、四平路口時（下稱系爭地點），因「機車，不在規定車道行駛」、「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規行為，遭在場執勤員警親眼目睹並予以攔停，惟原告拒絕配合警方攔查，並逕自離去，員警因而再認定其有「違反處罰條例之行為，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違規行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之規定一併予以逕行舉發，當場製開第GGJ202773號、第GGJ154314號、第GGJ154315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合稱舉發通知單）。嗣被告依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第42條、第45條第1項第13款、第60條第1項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等規定，於113年11月22日分別以中市裁字第68-GGJ154314號、第68-GGJ154315號、第68-GGJ202773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1、2、3），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3,000元；10,000元、扣原告駕駛執照6個月，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600元，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理由：
  ㈠按依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於86年1月22日修正增訂時之立法理由：「對於不服執法人員之交通指揮或稽查者，依本條第2項第1款之規定處以較輕之罰鍰，係為建立交通執法者之權威性。惟少數違規被稽查取締者，不聽從執法者之制止而加速逃逸，顯然惡行較重，實有必要於追蹤取締或予逕行舉發後，按第63條規定予以記點，爰增列第1項，俾有效遏阻。」可知其規範之行為態樣，包括駕駛人實施違規行為中，不聽執法人員制止仍繼續為之，及被稽查取締，拒絕停車而逃逸等2種類型，與同條第2項第1款係就駕駛人單純不服從執法人員之指揮或稽查予以處罰者，有所區別。汽車駕駛人於警察對其執行交通稽查之初雖曾在場，但不服從稽查，未待警察執行稽查程序完畢，逕自駕車駛離，所為已非僅止於對執法人員之指揮或稽查不服，而該當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後段所定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客觀構成要件(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交上字第31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查「不服從稽查取締」之構成要件，依據內政部警政署70年7月13日警署交字第19418號函釋：「對交通違規不服稽查取締之事實認定，須經攔停稽查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一、拒絕查驗駕照、行照或其他足資稽查之文件者。二、拒絕停靠路邊接受稽查者。三、以消極行為不服從稽查。四、經以警報器、喊話器呼叫靠邊停車而不靠邊停車接受稽查取締或逃逸者。」上開函釋係為交通主管機關為執行職務所為之解釋，性質上屬行政規則；查其內容係闡明法規之原意，核與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規定意旨相符，本院自得予以援用。綜前，倘行為人有拒絕查驗駕照或足資稽查之文件，並逕自駕車離開之行為，即該當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之要件（本院112年度交上字第12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依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規定意旨，駕駛人有違反道交條例之違規行為者，經警攔截即有停車及接受稽查而不得逃逸之義務；縱使停車接受稽查，仍有配合接受警方稽查取締之義務，於警完成掣單舉發程序，獲其離去之同意前，均不得擅自離去。
  ㈡紅綠燈號誌之設置，係用以管制交岔路口不同行向車輛行進、轉彎之重要手段，藉由交替禁止部分行向車輛進入交岔路口，以避免交錯往來時發生無謂交通事故，進而達成確保路口交通順暢及行車安全之規範目的。此項管制，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06條第5款第1目規定，包括「超越停止線」及「進入路口」二種行為態樣。就超越停止線而言，其文義甚廣，如謂於停等紅燈時僅因車身有稍微超出停止線，即使對於路口之交通安全無甚危害，仍應受罰，似過於嚴厲，與前述確保路口行車安全之規範目的不盡相合。又所謂「路口」，法無明確定義，亦恐怕執法標準寬嚴不一。是交通部於82年間經研商討論，作成82年4月22日交路字第09811號函釋，其後，再於109年6月30日召開研商「闖紅燈行為之認定原則」，進一步明確各種行車態樣之判斷標準，並於109年11月2日以交路字第1095008804號函告該會議紀錄，其中與本件有關者，載明：「…車輛『闖紅燈』行為之認定如下：㈠車輛面對紅燈亮起後，仍超越停止線至銜接路段，含左轉、直行、迴轉及右轉（依箭頭綠燈允許行駛者除外），即視為闖紅燈之行為。㈡車輛面對紅燈亮起後，車身仍超越停止線並足以妨害其他方向人（若有行人穿越道）、車通行亦視同闖紅燈；若僅前輪伸越停止線者，則視為不遵守標線指示。…平面交叉口範圍修正如下：㈠劃有停止線者，自停止標線劃設後（不含截角）所涵蓋之路面。」（下稱交通部109年函釋）。足見於設有行人穿越道之交岔路口，如車身超越停止線後左轉、直行、迴轉或右轉（僅右轉罰責較輕），均屬進入路口範圍而有造成與其他行向人車發生交通事故之高度風險，均該當闖紅燈之違規，而應受罰。
　㈢原告主張當時系爭機車迴轉時，燈號為左轉燈，且不會影響到其他人車通行之狀況下進行迴轉中清路往機場方向，並無闖紅燈及未依標誌、標線行駛違規行為等語。經查，依舉發機關第五分局113年10月30日中市警五分文字第1130103534號所載：「說明三、（三）視員警提供影像，旨車於上述時、地，機車不在規定車道行駛(行駛禁行機車車道)，以及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左轉彎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違規事實明確。……。」等語（本院卷第83-84頁），以及被告所提員警密錄器影像光碟，經本院當庭勘驗，並製作勘驗筆錄及影片截圖在卷可參（本院卷第92頁、第95頁-107頁），可知系爭路口為圓形紅燈，系爭機車自中清路二段北向南車道，自外側車道直接切入最內側車道，同時闖越停止線及於紅燈號誌亮起時，未施打方向燈，行駛在枕木紋行人穿越道，嗣在中清路二段216號(即屈臣氏水湳門市)前停下，足見原告於前揭時、地，騎乘系爭機車有「機車，不在規定車道行駛」、「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規行為，為執行勤務之員警目睹，遂予以盤查，盤查過程中已告知原告攔查原因，要求原告出示證件以查證其身分，惟原告拒不配合出示證件，且在員警尚未完成開單舉發前駕車駛離盤查現場，致警員當場不能製單舉發，而當舉發員警向原告實施交通稽查程序，即屬適法有據，原告本應配合舉發員警之要求出示其身分證件資料，以供核查，但原告非但未依員警指示出示身分證件外，更有甚者，竟騎乘系爭機車逕自離開現場，其行為核屬拒絕出示證件接受稽查而逃逸，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所為確已違反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規定，縱原告有不服員警所為上開違規行為之舉發，亦應依循事後申訴或行政訴訟等救濟程序，尚不得任憑己意判斷，即拒不告知員警身分以供稽查，而逕行離去，而顯已增加稽查之障礙，是原告上開主張，自無足採。
三、綜上，原告違規事證明確，被告依法所為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張宇軒
　　　　　　　　　　　　　 
　　　　　　　　　　　　　    法  官   温文昌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宣示判決筆錄，應於宣示判決筆錄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訴
　　），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月　　　　日
                              書記官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宣示判決筆錄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交字第1092號
  114年3月1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許家鴻  

被      告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設臺中市○○區○○○路00號
代  表  人  黃士哲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魏光玄律師
複代理人    劉惠昕律師
上開當事人間113年度交字第1092號交通裁決事件，於中華民國0
00年0月00日下午4時3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公開宣示判決，出席人
員如下：
      法  官  温文昌
      書記官  張宇軒
      通  譯  陳銥詅
到庭當事人：如報到單所載。
法官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準用同法第234條第2項規定宣示判
決，判決主文、事實及理由記載如下，不另作判決書：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程序事項：
　  原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
    無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第236條、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
    前段規定，依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
　　原告於民國113年9月11日19時9分許，騎乘其所有車牌號碼
    為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行經臺中市
    北屯區中清路二段、四平路口時（下稱系爭地點），因「機
    車，不在規定車道行駛」、「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
    岔路口闖紅燈」、「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
    規行為，遭在場執勤員警親眼目睹並予以攔停，惟原告拒絕
    配合警方攔查，並逕自離去，員警因而再認定其有「違反處
    罰條例之行為，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違規行為，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之
    規定一併予以逕行舉發，當場製開第GGJ202773號、第GGJ15
    4314號、第GGJ154315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
    （下稱合稱舉發通知單）。嗣被告依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
    、第42條、第45條第1項第13款、第60條第1項及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等規定，於113年11月22日分別
    以中市裁字第68-GGJ154314號、第68-GGJ154315號、第68-G
    GJ202773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1、2、3），裁處原告罰鍰
    新臺幣（下同）3,000元；10,000元、扣原告駕駛執照6個月
    ，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600元，原告不服，遂提起
    本件行政訴訟。
三、理由：
  ㈠按依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於86年1月22日修正增訂時之立法
    理由：「對於不服執法人員之交通指揮或稽查者，依本條第
    2項第1款之規定處以較輕之罰鍰，係為建立交通執法者之權
    威性。惟少數違規被稽查取締者，不聽從執法者之制止而加
    速逃逸，顯然惡行較重，實有必要於追蹤取締或予逕行舉發
    後，按第63條規定予以記點，爰增列第1項，俾有效遏阻。
    」可知其規範之行為態樣，包括駕駛人實施違規行為中，不
    聽執法人員制止仍繼續為之，及被稽查取締，拒絕停車而逃
    逸等2種類型，與同條第2項第1款係就駕駛人單純不服從執
    法人員之指揮或稽查予以處罰者，有所區別。汽車駕駛人於
    警察對其執行交通稽查之初雖曾在場，但不服從稽查，未待
    警察執行稽查程序完畢，逕自駕車駛離，所為已非僅止於對
    執法人員之指揮或稽查不服，而該當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
    後段所定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客觀構成要件(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109年交上字第31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查「不
    服從稽查取締」之構成要件，依據內政部警政署70年7月13
    日警署交字第19418號函釋：「對交通違規不服稽查取締之
    事實認定，須經攔停稽查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一、拒絕查
    驗駕照、行照或其他足資稽查之文件者。二、拒絕停靠路邊
    接受稽查者。三、以消極行為不服從稽查。四、經以警報器
    、喊話器呼叫靠邊停車而不靠邊停車接受稽查取締或逃逸者
    。」上開函釋係為交通主管機關為執行職務所為之解釋，性
    質上屬行政規則；查其內容係闡明法規之原意，核與道交條
    例第60條第1項規定意旨相符，本院自得予以援用。綜前，
    倘行為人有拒絕查驗駕照或足資稽查之文件，並逕自駕車離
    開之行為，即該當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之要件（本院112年
    度交上字第12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依道交條例第60條
    第1項規定意旨，駕駛人有違反道交條例之違規行為者，經
    警攔截即有停車及接受稽查而不得逃逸之義務；縱使停車接
    受稽查，仍有配合接受警方稽查取締之義務，於警完成掣單
    舉發程序，獲其離去之同意前，均不得擅自離去。
  ㈡紅綠燈號誌之設置，係用以管制交岔路口不同行向車輛行進
    、轉彎之重要手段，藉由交替禁止部分行向車輛進入交岔路
    口，以避免交錯往來時發生無謂交通事故，進而達成確保路
    口交通順暢及行車安全之規範目的。此項管制，依道路交通
    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06條第5款第1目規定，包括「超
    越停止線」及「進入路口」二種行為態樣。就超越停止線而
    言，其文義甚廣，如謂於停等紅燈時僅因車身有稍微超出停
    止線，即使對於路口之交通安全無甚危害，仍應受罰，似過
    於嚴厲，與前述確保路口行車安全之規範目的不盡相合。又
    所謂「路口」，法無明確定義，亦恐怕執法標準寬嚴不一。
    是交通部於82年間經研商討論，作成82年4月22日交路字第0
    9811號函釋，其後，再於109年6月30日召開研商「闖紅燈行
    為之認定原則」，進一步明確各種行車態樣之判斷標準，並
    於109年11月2日以交路字第1095008804號函告該會議紀錄，
    其中與本件有關者，載明：「…車輛『闖紅燈』行為之認定如
    下：㈠車輛面對紅燈亮起後，仍超越停止線至銜接路段，含
    左轉、直行、迴轉及右轉（依箭頭綠燈允許行駛者除外），
    即視為闖紅燈之行為。㈡車輛面對紅燈亮起後，車身仍超越
    停止線並足以妨害其他方向人（若有行人穿越道）、車通行
    亦視同闖紅燈；若僅前輪伸越停止線者，則視為不遵守標線
    指示。…平面交叉口範圍修正如下：㈠劃有停止線者，自停止
    標線劃設後（不含截角）所涵蓋之路面。」（下稱交通部10
    9年函釋）。足見於設有行人穿越道之交岔路口，如車身超
    越停止線後左轉、直行、迴轉或右轉（僅右轉罰責較輕），
    均屬進入路口範圍而有造成與其他行向人車發生交通事故之
    高度風險，均該當闖紅燈之違規，而應受罰。
　㈢原告主張當時系爭機車迴轉時，燈號為左轉燈，且不會影響
    到其他人車通行之狀況下進行迴轉中清路往機場方向，並無
    闖紅燈及未依標誌、標線行駛違規行為等語。經查，依舉發
    機關第五分局113年10月30日中市警五分文字第1130103534
    號所載：「說明三、（三）視員警提供影像，旨車於上述時
    、地，機車不在規定車道行駛(行駛禁行機車車道)，以及駕
    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左轉彎未依規定
    使用方向燈，違規事實明確。……。」等語（本院卷第83-84
    頁），以及被告所提員警密錄器影像光碟，經本院當庭勘驗
    ，並製作勘驗筆錄及影片截圖在卷可參（本院卷第92頁、第
    95頁-107頁），可知系爭路口為圓形紅燈，系爭機車自中清
    路二段北向南車道，自外側車道直接切入最內側車道，同時
    闖越停止線及於紅燈號誌亮起時，未施打方向燈，行駛在枕
    木紋行人穿越道，嗣在中清路二段216號(即屈臣氏水湳門市
    )前停下，足見原告於前揭時、地，騎乘系爭機車有「機車
    ，不在規定車道行駛」、「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
    路口闖紅燈」、「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規
    行為，為執行勤務之員警目睹，遂予以盤查，盤查過程中已
    告知原告攔查原因，要求原告出示證件以查證其身分，惟原
    告拒不配合出示證件，且在員警尚未完成開單舉發前駕車駛
    離盤查現場，致警員當場不能製單舉發，而當舉發員警向原
    告實施交通稽查程序，即屬適法有據，原告本應配合舉發員
    警之要求出示其身分證件資料，以供核查，但原告非但未依
    員警指示出示身分證件外，更有甚者，竟騎乘系爭機車逕自
    離開現場，其行為核屬拒絕出示證件接受稽查而逃逸，揆諸
    前揭說明，原告所為確已違反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規定，
    縱原告有不服員警所為上開違規行為之舉發，亦應依循事後
    申訴或行政訴訟等救濟程序，尚不得任憑己意判斷，即拒不
    告知員警身分以供稽查，而逕行離去，而顯已增加稽查之障
    礙，是原告上開主張，自無足採。
三、綜上，原告違規事證明確，被告依法所為原處分並無違誤，
    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張宇軒
　　　　　　　　　　　　　 
　　　　　　　　　　　　　    法  官   温文昌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宣示判決筆錄，應於宣示判決筆錄送達後20日內，
    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
    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訴
　　），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月　　　　日
                              書記官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宣示判決筆錄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交字第1092號
  114年3月1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許家鴻  

被      告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設臺中市○○區○○○路00號
代  表  人  黃士哲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魏光玄律師
複代理人    劉惠昕律師
上開當事人間113年度交字第1092號交通裁決事件，於中華民國000年0月00日下午4時3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公開宣示判決，出席人員如下：
      法  官  温文昌
      書記官  張宇軒
      通  譯  陳銥詅
到庭當事人：如報到單所載。
法官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準用同法第234條第2項規定宣示判決，判決主文、事實及理由記載如下，不另作判決書：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程序事項：
　  原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第236條、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
　　原告於民國113年9月11日19時9分許，騎乘其所有車牌號碼為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行經臺中市北屯區中清路二段、四平路口時（下稱系爭地點），因「機車，不在規定車道行駛」、「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規行為，遭在場執勤員警親眼目睹並予以攔停，惟原告拒絕配合警方攔查，並逕自離去，員警因而再認定其有「違反處罰條例之行為，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違規行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之規定一併予以逕行舉發，當場製開第GGJ202773號、第GGJ154314號、第GGJ154315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合稱舉發通知單）。嗣被告依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第42條、第45條第1項第13款、第60條第1項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等規定，於113年11月22日分別以中市裁字第68-GGJ154314號、第68-GGJ154315號、第68-GGJ202773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1、2、3），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3,000元；10,000元、扣原告駕駛執照6個月，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600元，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理由：
  ㈠按依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於86年1月22日修正增訂時之立法理由：「對於不服執法人員之交通指揮或稽查者，依本條第2項第1款之規定處以較輕之罰鍰，係為建立交通執法者之權威性。惟少數違規被稽查取締者，不聽從執法者之制止而加速逃逸，顯然惡行較重，實有必要於追蹤取締或予逕行舉發後，按第63條規定予以記點，爰增列第1項，俾有效遏阻。」可知其規範之行為態樣，包括駕駛人實施違規行為中，不聽執法人員制止仍繼續為之，及被稽查取締，拒絕停車而逃逸等2種類型，與同條第2項第1款係就駕駛人單純不服從執法人員之指揮或稽查予以處罰者，有所區別。汽車駕駛人於警察對其執行交通稽查之初雖曾在場，但不服從稽查，未待警察執行稽查程序完畢，逕自駕車駛離，所為已非僅止於對執法人員之指揮或稽查不服，而該當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後段所定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之客觀構成要件(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交上字第31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查「不服從稽查取締」之構成要件，依據內政部警政署70年7月13日警署交字第19418號函釋：「對交通違規不服稽查取締之事實認定，須經攔停稽查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一、拒絕查驗駕照、行照或其他足資稽查之文件者。二、拒絕停靠路邊接受稽查者。三、以消極行為不服從稽查。四、經以警報器、喊話器呼叫靠邊停車而不靠邊停車接受稽查取締或逃逸者。」上開函釋係為交通主管機關為執行職務所為之解釋，性質上屬行政規則；查其內容係闡明法規之原意，核與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規定意旨相符，本院自得予以援用。綜前，倘行為人有拒絕查驗駕照或足資稽查之文件，並逕自駕車離開之行為，即該當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之要件（本院112年度交上字第12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依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規定意旨，駕駛人有違反道交條例之違規行為者，經警攔截即有停車及接受稽查而不得逃逸之義務；縱使停車接受稽查，仍有配合接受警方稽查取締之義務，於警完成掣單舉發程序，獲其離去之同意前，均不得擅自離去。
  ㈡紅綠燈號誌之設置，係用以管制交岔路口不同行向車輛行進、轉彎之重要手段，藉由交替禁止部分行向車輛進入交岔路口，以避免交錯往來時發生無謂交通事故，進而達成確保路口交通順暢及行車安全之規範目的。此項管制，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06條第5款第1目規定，包括「超越停止線」及「進入路口」二種行為態樣。就超越停止線而言，其文義甚廣，如謂於停等紅燈時僅因車身有稍微超出停止線，即使對於路口之交通安全無甚危害，仍應受罰，似過於嚴厲，與前述確保路口行車安全之規範目的不盡相合。又所謂「路口」，法無明確定義，亦恐怕執法標準寬嚴不一。是交通部於82年間經研商討論，作成82年4月22日交路字第09811號函釋，其後，再於109年6月30日召開研商「闖紅燈行為之認定原則」，進一步明確各種行車態樣之判斷標準，並於109年11月2日以交路字第1095008804號函告該會議紀錄，其中與本件有關者，載明：「…車輛『闖紅燈』行為之認定如下：㈠車輛面對紅燈亮起後，仍超越停止線至銜接路段，含左轉、直行、迴轉及右轉（依箭頭綠燈允許行駛者除外），即視為闖紅燈之行為。㈡車輛面對紅燈亮起後，車身仍超越停止線並足以妨害其他方向人（若有行人穿越道）、車通行亦視同闖紅燈；若僅前輪伸越停止線者，則視為不遵守標線指示。…平面交叉口範圍修正如下：㈠劃有停止線者，自停止標線劃設後（不含截角）所涵蓋之路面。」（下稱交通部109年函釋）。足見於設有行人穿越道之交岔路口，如車身超越停止線後左轉、直行、迴轉或右轉（僅右轉罰責較輕），均屬進入路口範圍而有造成與其他行向人車發生交通事故之高度風險，均該當闖紅燈之違規，而應受罰。
　㈢原告主張當時系爭機車迴轉時，燈號為左轉燈，且不會影響到其他人車通行之狀況下進行迴轉中清路往機場方向，並無闖紅燈及未依標誌、標線行駛違規行為等語。經查，依舉發機關第五分局113年10月30日中市警五分文字第1130103534號所載：「說明三、（三）視員警提供影像，旨車於上述時、地，機車不在規定車道行駛(行駛禁行機車車道)，以及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左轉彎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違規事實明確。……。」等語（本院卷第83-84頁），以及被告所提員警密錄器影像光碟，經本院當庭勘驗，並製作勘驗筆錄及影片截圖在卷可參（本院卷第92頁、第95頁-107頁），可知系爭路口為圓形紅燈，系爭機車自中清路二段北向南車道，自外側車道直接切入最內側車道，同時闖越停止線及於紅燈號誌亮起時，未施打方向燈，行駛在枕木紋行人穿越道，嗣在中清路二段216號(即屈臣氏水湳門市)前停下，足見原告於前揭時、地，騎乘系爭機車有「機車，不在規定車道行駛」、「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汽車駕駛人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之違規行為，為執行勤務之員警目睹，遂予以盤查，盤查過程中已告知原告攔查原因，要求原告出示證件以查證其身分，惟原告拒不配合出示證件，且在員警尚未完成開單舉發前駕車駛離盤查現場，致警員當場不能製單舉發，而當舉發員警向原告實施交通稽查程序，即屬適法有據，原告本應配合舉發員警之要求出示其身分證件資料，以供核查，但原告非但未依員警指示出示身分證件外，更有甚者，竟騎乘系爭機車逕自離開現場，其行為核屬拒絕出示證件接受稽查而逃逸，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所為確已違反道交條例第60條第1項規定，縱原告有不服員警所為上開違規行為之舉發，亦應依循事後申訴或行政訴訟等救濟程序，尚不得任憑己意判斷，即拒不告知員警身分以供稽查，而逕行離去，而顯已增加稽查之障礙，是原告上開主張，自無足採。
三、綜上，原告違規事證明確，被告依法所為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張宇軒
　　　　　　　　　　　　　 
　　　　　　　　　　　　　    法  官   温文昌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宣示判決筆錄，應於宣示判決筆錄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訴
　　），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月　　　　日
                              書記官






